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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7.8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5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4.47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肆万肆仟柒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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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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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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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59 号 

- 3 -  

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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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7.8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59 号 

- 5 -  

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5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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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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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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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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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4.47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肆万肆仟柒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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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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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2。 

(四)规模：建筑面积 92.4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5.73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伍万柒仟叁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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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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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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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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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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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2。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92.4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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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2，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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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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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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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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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5.73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柒仟叁佰元整），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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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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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3。 

(四)规模：建筑面积 92.4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5.73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伍万柒仟叁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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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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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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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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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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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92.4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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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3，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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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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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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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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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5.73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柒仟叁佰元整），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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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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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4。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7.8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2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1.99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壹万玖仟玖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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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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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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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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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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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7.8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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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2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4，西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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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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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C02-73-64-1054    

- 8 -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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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1.99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壹万玖仟玖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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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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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5。 

(四)规模：建筑面积 85.90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5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39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叁仟玖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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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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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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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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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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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5。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5.90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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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5，西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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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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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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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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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39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叁仟玖佰元整），单价为 295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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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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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6。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5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1.81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壹万捌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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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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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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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8 号 

- 3 -  

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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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6。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5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8 号 

- 5 -  

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6，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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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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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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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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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1.81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捌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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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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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7。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5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6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1.81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壹万捌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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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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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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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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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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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5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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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6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7，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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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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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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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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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1.81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捌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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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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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1.39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8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4.30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肆万叁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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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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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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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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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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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1.39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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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58，东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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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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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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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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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4.30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叁仟元整），单价为 298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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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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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84。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5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2.14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5 号 

III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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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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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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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C02-73-64-1084    

- 4 -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8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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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084，西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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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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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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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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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2.14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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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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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44。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2.14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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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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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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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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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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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4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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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44，西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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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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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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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49 号 

- 9 -  

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2.14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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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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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65。 

(四)规模：建筑面积 86.18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9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9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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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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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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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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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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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65。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6.18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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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9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65，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

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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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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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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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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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9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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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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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8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64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2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3.99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叁万玖仟玖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64 号 

III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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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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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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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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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8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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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64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8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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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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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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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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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3.99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叁万玖仟玖佰元整），单价为 342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C02-73-64-1181    

- 10 - 

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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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九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95。 

(四)规模：建筑面积 86.18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8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9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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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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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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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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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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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十九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95。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6.18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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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8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九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195，西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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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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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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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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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9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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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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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二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35。 

(四)规模：建筑面积 86.18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1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9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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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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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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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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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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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二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35。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6.18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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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21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35，西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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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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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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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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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9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玖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300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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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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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74。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2.14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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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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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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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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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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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7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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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57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274，西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3 室 2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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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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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C02-73-64-1274    

- 8 -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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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2.14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贰万壹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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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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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1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52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5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7.93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柒万玖仟叁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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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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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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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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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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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1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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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52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1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3 室 2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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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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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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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20152 号 

- 9 -  

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7.93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柒万玖仟叁佰元整），单价为 295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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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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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27。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5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1808 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人民币大写：

柒万陆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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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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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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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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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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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1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2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5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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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4-1327，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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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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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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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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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

（人民币大写：柒万陆仟元整），单价为 1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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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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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7.82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6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4.46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肆万肆仟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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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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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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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6 号 

- 3 -  

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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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7.82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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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6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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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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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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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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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4.46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肆万肆仟陆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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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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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2。 

(四)规模：建筑面积 92.4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3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5.72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伍万柒仟贰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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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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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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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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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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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2。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92.4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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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33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2，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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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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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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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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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5.72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柒仟贰佰元整），单价为 386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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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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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7。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74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1.80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壹万捌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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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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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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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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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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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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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74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7，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气、

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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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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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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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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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1.80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捌仟元整），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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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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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5.8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8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64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陆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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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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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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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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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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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5.8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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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058，东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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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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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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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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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64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陆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298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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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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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36。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71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1.80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壹万捌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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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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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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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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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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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36。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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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71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三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36，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

厅 1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暖

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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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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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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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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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1.80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捌仟元整），单价为 2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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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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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44。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29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51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2.13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贰万壹仟叁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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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C02-73-65-1144    

 IV 

目录 

估价师声明 ........................................................ 1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 2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 4 

一、估价委托人 .................................................... 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 4 

三、估价目的 ...................................................... 4 

四、估价对象 ...................................................... 4 

五、价值时点 ...................................................... 5 

六、价值类型 ...................................................... 5 

七、估价原则 ...................................................... 5 

八、估价依据 ...................................................... 7 

九、估价方法 ...................................................... 9 

十、估价结果 ...................................................... 9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 10 

十二、实地查勘期 ................................................. 10 

十三、估价作业期 ................................................. 10 

附    件 

一、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复印件 

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五、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仅供内部存档使用） 

六、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七、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九、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51 号 

- 1 -  

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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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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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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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4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29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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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51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四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44，西南朝向，防盗入户门。3室

2 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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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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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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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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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2.13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贰万壹仟叁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C02-73-65-1144    

- 10 - 

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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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8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6.15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7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3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5.29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伍万贰仟玖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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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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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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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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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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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8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6.15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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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7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188，东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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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7 号 

- 7 -  

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C02-73-65-1188    

- 8 -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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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5.29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贰仟玖佰元整），单价为 293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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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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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26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29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7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4.62万元（人民币大写：

肆拾肆万陆仟贰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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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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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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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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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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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26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29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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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17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26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3 室 2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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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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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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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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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44.62 万元

（人民币大写：肆拾肆万陆仟贰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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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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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12。 

(四)规模：建筑面积 92.38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6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

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0.34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万叁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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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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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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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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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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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12。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92.38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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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辽（2017）海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46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12，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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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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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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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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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0.34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叁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3284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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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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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1。 

(四)规模：建筑面积 128.29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85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1.79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壹万柒仟玖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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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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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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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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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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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1。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8.29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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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8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1，东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3 室 2厅 2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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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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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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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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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1.79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壹万柒仟玖佰元整），单价为 2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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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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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6。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78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1808 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人民币大写：

柒万陆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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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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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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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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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C02-73-65-1326    

- 4 -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6。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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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7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6，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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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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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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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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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

（人民币大写：柒万陆仟元整），单价为 1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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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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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7。 

(四)规模：建筑面积 42.0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5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1808 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人民币大写：

柒万陆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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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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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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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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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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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42.0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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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5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7，北朝向，防盗入户门。1室

1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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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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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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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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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7.60 万元

（人民币大写：柒万陆仟元整），单价为 180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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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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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6.15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4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198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7.11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柒万壹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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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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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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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49 号 

- 3 -  

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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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2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6.15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49 号 

- 5 -  

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04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5-1328，东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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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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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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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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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7.11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柒万壹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198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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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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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5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0.69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0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2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3.6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叁万陆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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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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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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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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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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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5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0.69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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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58，东偏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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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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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C02-73-67-1058    

- 8 -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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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3.6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叁万陆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292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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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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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83。 

(四)规模：建筑面积 83.77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8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9.14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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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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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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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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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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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8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3.77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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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8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083，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2室

2 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电、

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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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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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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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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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9.14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壹仟肆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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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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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53。 

(四)规模：建筑面积 84.40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5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52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9.78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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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C02-73-67-1153    

 IV 

目录 

估价师声明 ........................................................ 1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 2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 4 

一、估价委托人 .................................................... 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 4 

三、估价目的 ...................................................... 4 

四、估价对象 ...................................................... 4 

五、价值时点 ...................................................... 5 

六、价值类型 ...................................................... 5 

七、估价原则 ...................................................... 5 

八、估价依据 ...................................................... 7 

九、估价方法 ...................................................... 9 

十、估价结果 ...................................................... 9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 10 

十二、实地查勘期 ................................................. 10 

十三、估价作业期 ................................................. 10 

附    件 

一、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复印件 

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五、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仅供内部存档使用） 

六、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七、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九、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5 号 

- 1 -  

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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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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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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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5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4.40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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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5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五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53，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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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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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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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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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9.78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单价为 352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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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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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73。 

(四)规模：建筑面积 84.40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0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52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9.78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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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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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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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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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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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7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4.40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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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0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73，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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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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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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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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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9.78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柒仟捌佰元整），单价为 352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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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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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87。 

(四)规模：建筑面积 81.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6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02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4.6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肆万陆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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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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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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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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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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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8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1.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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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6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187，东偏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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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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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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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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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4.6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陆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302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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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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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27。 

(四)规模：建筑面积 81.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4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02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4.61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肆万陆仟壹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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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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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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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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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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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2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1.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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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4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27，东偏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C02-73-67-1227    

- 6 -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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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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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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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4.61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陆仟壹佰元整），单价为 302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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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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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3。 

(四)规模：建筑面积 84.40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4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9.35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玖万叁仟伍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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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C02-73-67-1263    

 IV 

目录 

估价师声明 ........................................................ 1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 2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 4 

一、估价委托人 .................................................... 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 4 

三、估价目的 ...................................................... 4 

四、估价对象 ...................................................... 4 

五、价值时点 ...................................................... 5 

六、价值类型 ...................................................... 5 

七、估价原则 ...................................................... 5 

八、估价依据 ...................................................... 7 

九、估价方法 ...................................................... 9 

十、估价结果 ...................................................... 9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 10 

十二、实地查勘期 ................................................. 10 

十三、估价作业期 ................................................. 10 

附    件 

一、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复印件 

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五、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仅供内部存档使用） 

六、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七、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九、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4 号 

- 1 -  

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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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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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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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4.40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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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4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3，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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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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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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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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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9.35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叁仟伍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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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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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7。 

(四)规模：建筑面积 81.33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7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297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4.20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肆万贰仟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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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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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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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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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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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7。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1.33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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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7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六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67，东偏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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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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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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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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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4.20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贰仟元整），单价为 297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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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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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73。 

(四)规模：建筑面积 84.40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2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29.35万元（人民币大写：

贰拾玖万叁仟伍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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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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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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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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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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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73。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4.40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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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2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七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73，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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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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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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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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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29.35 万元

（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叁仟伍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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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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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84。 

(四)规模：建筑面积 88.64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1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0.83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万捌仟叁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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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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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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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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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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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二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84。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8.64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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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81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二十八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284，西偏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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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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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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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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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0.83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万捌仟叁佰元整），单价为 3478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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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1 

252-67-1316 

房地产估价报告 
 

 

 

 

 

 

 

 

估 价 报 告 编 号 ：辽世信房评字〔2020〕第 252-67-1316号 

估 价 项 目 名 称：龙水金帝 4 号楼 C02-73-67-1316 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估 价 委 托 人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李  景     注册号：2120070130 

                  蔡金明     注册号：2120200004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2020 年 10 月 12日 



C02-73-67-1316    

 II 

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16。 

(四)规模：建筑面积 101.36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3687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37.37万元（人民币大写：

叁拾柒万叁仟柒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9 号 

III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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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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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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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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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16。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01.36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9 号 

- 5 -  

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一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16，偏南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3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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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59 号 

- 7 -  

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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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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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37.37 万元

（人民币大写：叁拾柒万叁仟柒佰元整），单价为 3687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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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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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 执恢 31 号记载，我公司

对贵院执行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中，需对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安排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组成专门小组，按照国

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认真进行了房地产的现场查勘与深入市场调查，在合理的假

设下，经全面研究、分析、测算后，已形成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论与估价结果，现将

估价基本情况与估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价对象 

(一)财产范围：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

施设备。 

(二)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三)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28。 

(四)规模：建筑面积 81.38平方米。 

(五)用途：住宅。 

(六)权属：权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9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抵押、已查封。 

三、价值时点：2020年 8月 18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采用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评估单价为 1926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15.67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伍万陆仟柒佰元整 ）。 

七、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一)估价结果成立的限制条件：详见本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章节。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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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时使用。 

2.本次评估结果以单价为准，总价为单价乘以建筑面积保留至百位。 

3.估价结果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

交价的保证。 

4. 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具

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                    

 

 

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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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

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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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一）估价委托人提供了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我公司估价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留存相关复印件，但未向有关管理部门核实，故本估价报告

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权属资料（含提供的复印件）全面、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基础和结构上的检测，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

非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勘察的责任，并假设其基础、结构无重大质量问题。 

（三）本次估价未对估价对象做水源、大气、日照、噪声及灾害性地质因素等环境安

全方面的专业检测，本次估价假设其均达到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四）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所在建筑附属设备(如电梯、楼梯、消防设施、配套管

线)等均是安全可靠的，均能正常使用。 

（五）相对于估价对象的特性和房地产的市场状态而言，为使交易完成并达到合理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谈判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市场状态、价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

虑特殊性质买家的附加叫价。 

（六）交易双方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

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

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他性。 

（七）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而持续使用为前提，即按住宅用途持续

使用。 

（八）本次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为全部由受让方负担。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对象现处于查封状态，存在抵押权限制。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

抵押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无不相一不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一）截至价值时点止，未调查确认是否尚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未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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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欠款等，本次估价假设没有拖欠相关费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1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时，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 147 条之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故本次

评估时假设估价对象占用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可随建筑物一并处分。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估价报告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可用作其他

目的。 

（二）在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于价值时点后发生的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期后事项，包

括国家、地方及行业的法规、经济政策的变化、资产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不能直接使

用于本估价报告的评估结论。 

（三）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四）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本报告中部分内容导致可能的损失，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五）本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及房产主管部门之外，未经

估价机构许可，不得提供给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单位和个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刊载于除执行程序中指定的媒体之外的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

上。 

（六）本估价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本估价报告出

具之日为 2020年 10月 12日。若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因国家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需求

发生变化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时，其价格应随市场变动的走势而相应调整或重

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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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46号 

联系人：闯法官 

联系电话：0412-269871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10号（303） 

备案等级：贰级 

法定代表人：常丽梅 

证书编号：第 000010145号 

联系电话、传真：024-82703988、024-22821589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

前街利民委龙水金帝住宅房地产。 

财产范围包括建筑物、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不可移动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

设备，不包括估价对象室内可移动的或者拆装后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电器、设备、

家俱等动产价值，不包括其他特殊高档装修价值，不包括与估价对象有关的债权债务、

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价值。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1.名称：辽宁裕通大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房地产。 

2.坐落：龙水金帝 4号楼，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28。 

3.规模：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81.38平方米。 

4. 用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资料记载的用途为住宅，现场勘查估价对象用

途为住宅，与记载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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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属：证号房权证海城市字第 201601250179 号，所有权人为辽宁裕通大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查封、已抵押。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所在小区四至：南临巷路、东临益民街、西临巷路、北临光明路。 

2.形状：形状不规则，地势较平坦。 

3.开发程度：宗地外具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燃气、通暖气等配

套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4.土地使用期限：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权证信息，土地使用期限（商业服务用地至

2051年 7月 24日、住宅用地至 2081年 7月 24日），地号为 11139；地类（用途）为住

宅/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11492 平方米，土地证登记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7日。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1.建筑结构：框架结构 

2.设施设备：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燃气、通暖气。 

3.装饰装修： 

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地上总层数为 32层, -1-4 层为商业，4层以上为 4栋住宅。商业

部分外立面采用“干挂陶土板、石材、玻璃幕墙”，住宅部分外立面刷涂料；住宅底部与

商业顶部设计转换层，其中一条梁最高梁高 3米。 

住宅北侧单元门入口为可视对讲门，单元内二部电梯，一部步梯，步梯水泥楼梯，不

锈钢扶手及栏杆；每层两梯八户。 

估价对象位于三十二层，不动产单元号 C02-73-67-1328，东偏北朝向，防盗入户门。

2 室 2厅 1 卫格局，室内清水状态，屋顶、墙面、地面均为水泥砂浆抹灰，上水、下水、

电、暖气、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接口入室，塑钢窗。 

4.新旧程度：估价对象大约建成于 2014年左右，成新度较好。 

    五、价值时点 

2020年 8月 18日，为估价师完成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

理性而谨慎的交易双方，出于利己动机，有较充裕的时间，在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

情下自愿进行交易最可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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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是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的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

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

是的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

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的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依据

有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

在地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

记簿、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如规划意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招标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法律上允许；二是技术上可能；三是财务

上可行；四是价值最大化。最高最佳利用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最佳利用，而是在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最佳利用。 

（四）替代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

围内的原则。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同的商品有相同的价格。因为任何理性的买者

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在市场上搜寻并“货比三家”，然后购买其中效用最大（或质量、性

能最好）而价格最低的，即购买“性价比”高或“物美价廉”的。卖者为了使其产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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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价格竞争。市场上买者、卖者的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同

的商品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一般也如此，只是由于房地产的独一无二特性，使得完全相同的

房地产几乎没有，但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相近的价格。因为在现

实房地产交易中，任何理性的买者和卖者，都会将其拟买或拟卖的房地产与市场上相似

的房地产进行比较，从而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

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格过低的价格。这

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掣的结果，是他们的价格相互接近。 

（五）价值时点原则。 

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强调的是估价结论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时效性。估价结论首先具

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

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 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年 3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1995年 6月 30 日通过,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5 号，自 2006 年 5 月 19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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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二）部门规章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 号，

自 2012年 1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

号，2018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法〔2020〕202 号，自 2020年 9月 1 日起施行）。 

（三）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3 年 6 月 26 日发布，2014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4.《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第 678 号,1984年 11 月 8 日实施）。 

（四）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3执恢 31号。 

（五）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及收集的有关资料 

1.估价对象及周边环境照片； 

2.海城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 

3.海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4.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利率； 

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6.估价对象类似房地产投资回报市场信息； 

7.估价机构积累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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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

本法、假设开发法。 

本次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周围区域存在较多的类似房地产，能够找到买卖交易实

例，适合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价值时点清水状态，不能产生收益，因此不

能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按住宅用途使用，规划条件为清水，并按清水状态出

售，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 

另外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的实际容积率和商业比例等相关资料，土地价格

无法测算，不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 

（二）估价方法简介 

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公式如下：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   (
100

100
)   (

)   (
100 ×××  

其中三项修正系数分别为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比较法和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估价结果差异不大。

综合分析后，采用算术平均值确定最终估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一）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测算并对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最后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结果为：评估总价为 15.67 万元

（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陆仟柒佰元整），单价为 1926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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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实际状态下、满足估价假设及限制条件的市场价

值。估价结果包括建筑物、配套设施、内部装饰装修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十一、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李  景 2120070130  2020年 10月 12日 

蔡金明 2120200004  2020年 10月 1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查勘日期为 2020年 8月 18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从 2020年 8月 18日到 2020年 10月 12日。 

 

 

 

 

 

 

 

 

 

 

 

 

 

 

 

 

 














































